附件2：

河海大学研究生教材建设

合  同  书

项 目 编 号：                            
教 材 名 称：                            

所属课程类别：                          

负  责  人：                            

负责人所在学科：                         
负责人所在单位：                         

项目起止年限： 20       年 至 20       年

资 助 金 额：                            
联 系 电 话：                            

电 子 信 箱：                            

河 海 大 学 研 究 生 院
2005年5月制

一、教材建设内容及考核指标
	1. 建设主要内容
2.建设目标及考核指标（包括拟出版教材级别）

3. 进度安排




二、经费预算

	支 出 内 容
	经费（万元）
	支 出 内 容
	经费（万元）

	
	
	
	

	
	
	
	

	
	
	
	

	
	
	
	

	
	
	
	

	
	
	
	

	
	
	
	

	
	
	
	

	
	
	
	

	
	
	
	

	
	
	
	

	合  计（元）
	


三、项目负责人承诺

	    我接受河海大学“研究生教材建设”经费的资助，将根据本合同各项条款负责实施本项目。我与项目组成员将严格遵守《河海大学研究生教材建设实施办法（试行）（河海校科教〔2004〕104号）的各项规定，保证研究工作时间，按计划认真开展研究工作，按时报送有关材料，认真完成合同的各项任务。

 项目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四、申请者所在单位意见及保证
	我单位同意承担上述“研究生教材建设”项目，并将保证项目负责人及其研究队伍的稳定和研究项目实施所需的条件，严格遵守学校有关资助项目管理、财务等各项规定督促实施，组织中期检查和项目验收前的预验收，保证按期完成合同的各项任务。

 单位负责人（签章）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五、共同条款

协议各方，共同遵守。

1.本合同一式四份，研究生院一份、项目负责人一份、负责人所在单位一份、归档一份；

2.对全年的合同执行情况，乙方（项目负责人）于每年10月底前向甲方（研究生院）及丙方（所在单位）报送《河海大学研究生精品课程建设中期建设报告》（一式四份）。经研究生院审核通过后，下拨下年度经费，逾期不报，甲方有权暂停拨款。

3.在合同执行过程中，乙方如需修改合同某项条款，需向甲方提出修改内容及理由的书面申请报告，经审核同意后，由甲、乙、丙各方共同商定具体修改方案。
4.甲方中途无故撤消或不履行合同时，所拨经费应全部退回。若因不可抗拒的客观原因，致使合同无法执行时，应视不同情况，全部或部分退回所拨经费。

5.项目完成后，及时组织校内评审验收。乙方必须对照合同内容，向甲方提交项目研究成果和合同执行的工作总结报告等。

6.丙方应监督检查并保证合同条款的执行，协助解决合同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鉴定合同各方：

研究生院（甲方）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项目负责人（乙方）（签字）：                    年   月   日

项目承担单位（丙方）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